
摘要：作为公共品的基础设施，对于政府、营利性主体、非政府性非营利性主体 3种不同

供给方式的比较似属空白。在中国水运基建纵贯 3个世纪的原始档案与深度调研的基础上，

本文考察和比较公益法人、国营企业、现代公司 3种微观主体，以及社会、政府与市场 3种机

制在基础设施供给上的特点、约束条件与绩效。计划经济下单一的政府所属企事业单位主

导公共品供给难以克服根本性的制约，公益建造的局限性长远来说也很明显，现代公司提供

基础设施则具有无可限量的拓展空间，能够更大程度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才

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公司治理下的竞争性中央企业脱胎换骨，在新世纪逐渐完

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实现了自主创新，推动了中国水运基建的跨越式发展。3类微观主体在

水运基建的历史与实践的比较研究带来学术创新与理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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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一般认为基础设施是一种公共品，国内学者长期认为应该由政府及其企事业单

位主导，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市场化供给模式。在政府与私营部门之外，还存在着各类

民间团体与公共组织，同样可以成为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者。Ostrom及其合作者（Ostrom，

1990；Ostrom，2000；Dietz et al.，2003）的研究表明，公共组织通过自我约束、自我治理在一定

条件下也可以实现对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和利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技术、制度、

工具与组织方式重新塑造了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与供给方式，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理论和实

践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思（Salamon，2011）。龙登高等（2018a）的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民间

组织主导了基层公共品的供给，包括桥梁、义渡、道路、水利等多种基础设施。学界逐步开始

认识到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且相互之间存在合作、互动解决社会问

题的可能（Brinkerhoff & Brinkerhoff，2002；Salamon & Toepler，2015）①。

然而，3种主体不同供给模式的比较研究阙如，理论探讨仍有待提升。从清末至今，中国

水运基建的供给主体依次经历了公益法人、国营企事业单位、现代公司 3种模式，也对应着社

会、政府与市场 3种机制。本文首次整理了跨越 3个世纪具有连续性的中英文原始档案，进行

了深度访谈与实地调研②，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机制和社会经济背景下基础设施供给主体的

特点、约束条件与绩效，并进行历史比较和理论探讨。同时，21世纪中国水运基建由开始的低

迷迅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方面验证了市场化现代公司主导基础设施建设的绩效，另一方

面说明了激发原创研究的重要性。有的学者无视已经发生的脱胎换骨的变化，仍停留于过去

的数据与认知，却对当今现实评头品足；有的研究者则由缺乏自信转向盲目膨胀，一些长期实

践中已被淘汰的观念沉渣泛起，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认识混乱。伟大的实践呼唤理论创新。只

有通过比较研究与长时段考察，才能有望正本清源，并校正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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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益法人供给及其局限性

公益法人，即非营利性、非政府的独立机构。分别于 1897年、1905年成立的海河工程局与浚浦局就是在

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非营利性专业机构，清末民国时期承担天津、上海两大港口的航道疏浚等公共事业（龙

登高等，2017a）。通商开埠后外国轮船航运带来了河道疏浚的新需求。在外方的压力和推动下，最初以“官督

洋办”成立疏浚机构，继而成为公益法人，以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包括外籍的海关税务司）组成董事局，

设立以外国领事、外国轮船公司为主要成员的顾问局，洋总工程师全面负责机构运营、技术与管理事务。作为

公益法人，要向中外利益相关方负责，因而信息公开、透明，运营规范而有效率，取得了良好的绩效（伊巍，

2019）。公益建造、免费使用的这种模式，其实在中国源远流长。与 18世纪英国、19世纪美国多由营利性主体

尤其是公司经营收费公路、运河与铁路形成鲜明的对照，明清地方性基础设施，从资金筹集、主持修建、运营管

理到后期维护，多由各种民间组织具体实施，有的长达数百年，相关的组织机构、治理结构、法人产权制度及市

场机制都趋于成熟（龙登高等，2018a）。但是其局限性也很明显。

一是业务范围的地域性。海河工程局、浚浦局是特定地域内，中外官商各利益相关方合作博弈的产物，其

业务限定在各方所商定的地理范围内，专门服务于天津、上海的航道疏浚，几乎从未考虑向外拓展市场。传统

时期民众公益建造的公共工程也无一例外都是地方性的。

二是经费来源的地域性。津沪疏浚经费主要来自两地的海关附加税，其使用同时受制于中外政府，也受

制于当地海关，还受捐纳方轮船公司与洋行的影响（龙登高等，2018b）。专项税注定了其经费使用的专门性，

很难涉及疏浚之外的行业或区域以外的业务。

三是缺乏利润积累途径，难以实现自我扩张。这是由公益法人的性质所决定的。海关附加税作为资金的

主要来源，决定了其主营业务不能另外收取费用，只有疏浚与破冰主业之外的，诸如委托吹填、土地和船舶设

备租赁等非主营业务才可以收费，然而毕竟为数不多。公益机构并非不能盈利，但利润积累有限，缺乏扩大再

生产和拓展市场的内生动力。

四是组织者、经营者缺乏拓展驱动。两大疏浚机构没有股东，即使有盈利也不能用于分红。组织者（理

事、董事）尽职尽责，安于本分工作，但缺乏扩张的意愿。

企业则不然，其资金来自于自身利润积累或资本市场，可以实现自我扩张和可持续发展。如果说公益法

人是为了完成各利益相关方委托的目标，国营企事业单位是为了完成政府的任务，那么现代公司则是追求市

场利润。在追逐和扩大利润的过程中，现代公司设法破除特定利益群体和地域的限制，也就是摆脱了 North
（2005）所谓的人格化交易的限制，从而具有非人格化交易的拓展性，能够面向市场寻求无限发展的空间。

二、计划经济下政府主导公共品的根本制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海河工程局、浚浦局，将其性质变更为事业单位。1949年后，人民政府

在全国范围内统筹整合水运建设力量，系统规划与管理，逐步建立了国营企业（及事业单位）构成的计划经济

下的组织体系。交通部统一领导的疏浚、筑港、设计与装备企业，保证了 20世纪 50年代前期水运建设业迅速

恢复发展（熊金武等，2020）。然而，国营企业、计划经济的痼疾很快使水运建设走向长达十余年的低迷乃至衰

退，政府自营并完全主导公共品的根本制约表露无遗。

其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依据身份与等级分配资源，水运基建各微观主体只不过是政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

分，有严格的行政级别，缺乏自主决策权，也缺乏约束与激励。资源分配、上级指令与信息的传达都按相应的

等级进行，政府认为重要的部门则给予较高的行政级别，管控的程度也更深。交通部所属水运企业多为厅局

级单位，具有较高行政等级，在重工业优先的计划经济时期是受到重视的单位。企业及其员工均按身份与等

级由政府配置资源，对市场激励机制极为排斥，干部由上级任命，工资来自财政拨款；工程与资源均由上级分

配；政府负有无限责任，小至海员服装都得由国务院副总理讨论确定。即使到了 1980年，能否实行计件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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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微小至 4分钱的奖金，也得多名中央领导亲自过问才能实施③。正是这样事无巨细都需要服从上级安排的

体制，扼杀了企业获取资源、组织生产以及提高效率的创造力、自主权和积极性，成为我国水运基建行业长期

低迷不前的重要原因。

其二，政府通过计划的方式控制与配置资源，以“条条块块”为分配途径，各水运建设单位只能被动接受，

这与竞争机制天然不兼容。“条”即中央部委的行业，“块”即地方政府，形成了中央直接控制的行业与自成一体

的地方并存的“M”型体制（Qian & Xu，1993；Qian et al.，2006；Xu，2011）。看似完整的经济体或市场，在条块

分割之下支离破碎，既阻挡着生产要素与资源的流动，也扼杀了竞争。水运建设行业中的天津、上海、广州、武

汉各大航道局、航务局，都有着严格的地域界限，各企业只能在划定的区域内开展业务，不得随意逾越。主要

港口建设与河道疏浚的投资大多直接由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其他主体没有自主投资的权限，因而投资额始终

有限，而且波动极大。

其三，价格由政府确定，不能反映真实的资源稀缺程度，信号失真乃至消失。这导致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

置，无法根据价格信号流向效率最高的领域和企业④。价格是一个灵敏的经济指标，生产成本、市场供求、货币

供给等情况都会通过价格得到体现。企业可以据此调整产品结构与产量，政府可以据此及时了解市场运行状

况，并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而政府制定价格，则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问题。信息和知识在社会中分布高度

分散，单一主体不可能实现有效的搜集、使用（Hayek，1945），同时政府对收集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处理能力

（Ellman，1978），这从根本上制约了通过政府及其计划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的体量极大、区域差异也很大，为减轻信息处理的难度、方便管理，不得不维持原料价格、产品价格、

员工工资等名义变量的长期稳定，这会导致价格信号的扭曲。如图 1所示，1966~1978年天津航道局的工资十

余年没有增长，相反还略有下降，总体维持在一个僵化不变的状态。

经济学家薛暮桥作为中国价格的设计者与实践者深知其弊（周建波、孙淮宁，2011）。因此，改革开放后包

括薛暮桥在内的原先计划经济的制订者大多很快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徐建青等，2017）。但他们仍然不

放心市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放心市场——变动不居的价格、不确定的市场，总是让人担心，因而随时都可

能遭受来自政府与社会的干扰。一旦政府企图以整齐划一、干净纯粹的直线思维与理想模式来规划和配置资

源时，危机也就潜滋暗长了。

其四，微观主体缺乏市场激励机制与自主决策权，完全听命于政府安排，导致经济波动大，效率低下。这

是计划经济又一不可克服的痼疾，水运建设业

也深受其害。政府全面控制的初衷是实现平

稳均衡发展，现在仍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然

而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缺陷恰恰是不能保证

可持续的生产高效率（武力，2003）。如图 2所
示，1960~1977年和 1978~1995年两个时段中

的 GDP增速方差分别为 121.73和 10.96，波动

方差相差悬殊，而且前者 17年间出现了 6个年

份的负增长，20世纪 80、90年代改革开放尽管

一直处于探索和摸索过程中，但经济负增长再

也没有出现过。原因就在于本文所论四大痼

疾，并直接表现为以运动方式推动经济建设就

不可避免的出现中途调整、整顿、中断、延迟甚

至下马，规划和建设都缺乏连续性，造成很多

“胡子工程”、“癞痢头工程”。例如酒泉钢铁

厂，从 1958年到 1980年建造方案变了 6次都没

图 1 1966~1978年天津航道局工资变动（元/人）
资料来源：天航局档案。

图 2 改革开放前后 15年经济发展情况对比
注：主坐标轴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副坐标轴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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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确定下来，直到 80年代初才有成品钢生产出来⑤。1962年曾有基建专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设

总投资的一半左右，在建设过程中因各种原因中途停顿，最终没有建成而浪费掉了”（钱永昌，2008）。1973~
1975年间的“三年大建港”，因为 1976年国家财政无力继续投入，又留下不少烂尾工程。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剧烈波动，可以从几次政策变化导致短期内职工人数大起大落得到清晰的印

证。 1958年末全国职工人数在一年内陡增 45.9%，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又精简下放了大约 37%（罗平汉，

2003）。即使水运业在重工业优先的举国体制下受到高度重视，仍然难以避免此类冲击。1956年，天航局的

年职工平均人数为 2570人⑥，仅仅天航局下属的大运河工程队就在 1958年、1959年分别补充 152人和 977
人⑦，增幅惊人。随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政府大力精简压缩国家人员编制，水运基建企业的员工又大幅下

降。四航局的年职工平均人数从 1960年的 1478人下降到 1961年的 804人，降幅 45.6%⑧。可见，在政府的管

理之下，水运基建企业连员工规模都无法自行决定，经营绩效也不可避免的剧烈变动，导致长期内的绩效低

下（熊金武等，2020）。

其五，政府配置资源，必然局限于政令管辖范围之内，与封闭天然是孪生兄弟，水运建设业长期闭门造车

的结果就是大幅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水运基建业与国际社会缺乏交流，技术进步与国际水平渐行渐

远。1977年交通部长叶飞两次率团考察北欧与西欧，发现中国与先进国家的港口水平可谓天壤之别，当时中

国内地所有港口吞吐量的总和，不及鹿特丹一港。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以“触目惊心”来形容当时国内港

口建设与管理的落后和混乱（叶飞，2001）。

由此可见，在单一化的政府指令体系下的国营企业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可能在特殊时段或局部集中

力量办大事，但不可能在长时段内实现整体的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平稳的均衡发展更难实现。因此，到改革

开放前夕，不仅是水运基建，公路、铁路、民航等基础设施全都极度落后。

三、市场化与现代公司治理过程中的水运基建

改革开放是唯一的出路，这是一条探索之路，具体过程是曲折的、艰辛的，呈现出从不断试错到渐趋明朗

的过程⑨，水运基建行业也是如此。供给主体由政府所属的企事业单位逐渐转变为市场化的现代国有企业⑩，

这一转变过程为本文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动态素材与绩效检验。基础性的公共品，可由政府提供，以满足民众

的基本需求。但也可以由市场化的微观主体来提供，特别是高层次消费，则只能由市场来提供，由私人购买

服务。

（一）面向市场的水运国有企业改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水运建设业的改革开放，呈现 3条清晰的脉络。一是政府放权给民

间与市场，行业放开，逐渐市场化；二是政府放权给企业，微观主体自主经营，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是开

放与对外交流，走出去与引进来。20世纪 80年代末，改革开放曾一度遭受挫折，直到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1994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水运建设业才明确了市场化的发展方向，水运国有企业也才明

确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方向。通过不断改革，中国水运建设行业的企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所获成就也愈

发显著。

水运国有企业的改革探索十分艰辛，然而具体的路线却逐渐明晰，从 20世纪 80年代的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自主经营的探索，到 1992年之后确定现代企业制度为发展方向，20世纪末到 21世纪初全面走向公司治理，

水运国有企业逐步成为竞争性水运建设市场的微观主体，开始面向市场形成发展战略。

20世纪末到 21世纪初，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到公司治理阶段，水运建设企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4
年，成立不到一年的国资委把“实行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作

为重大任务。原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与原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于 2005年 12月以强强联合、新设合

并方式重组，成立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06年 12月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交股份）在香港

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境外整体上市的中央企业。中交集团境外整体上市的成功，获得企业持续发展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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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资本，进一步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幅提升信息披露水平，各利益相关方的监督约束机制得到发

挥。由此，国企上市公司成为公众公司，作为市场微观主体与一般公司的差异越来越小。

在中央、国资委、国企自身的不断努力下，水运基建企业基本形成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了有效的激

励和约束机制，实现了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模式，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公司，获得了快速的成长。中交

集团 2008年首次迈入世界五百强，2018年跻身百强，其中疏浚业务 2005年位居世界第三，到 2010年跃居世界

第一。甚至中交旗下子公司天津航道局、上海航道局的不少指标，在 2015年也可与世界四大疏浚巨头⑪一较

高下，而在 2009年以前，不可望其项背⑫。目前，中交集团是世界最大的港口设计及建设企业、世界领先的国

际工程承包商、世界最大的港口机械制造商、世界领先的海洋工程辅助船舶制造商和全球一流的海工装备设

计企业。

（二）水运建设业的跨越式发展

水运基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历经试错与探索，终于脱胎换骨，渡过了 20世纪末到 21世纪初水运基建业的

低谷，释放出巨大的能量，2001年以后迎来长达逾 10年的高速增长，取得跨越式发展与深刻变化。21世纪前

10年，中交集团各子公司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以“跨越”命名或总结这一阶段的发展成就⑬，2012年集团总资产、

营业收入与营业利润分别为 2006年的 3.42、2.57与 2.96倍。

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突飞猛进，彻底打破港口基础设施的瓶颈。如表 1所示，2000~2011年，平均年增长

率高达 15.9%，超过了同期被称为“黄金十年”的GDP高增长率。就增量而言，20世纪 90年代是 80年代的 2.95
倍，21世纪前 10年又是 20世纪 90年代的 5.45倍。如果以 1979年的沿海港口吞吐量为基数，则 2000年和 2017
年分别为其 15.9倍和 40.7倍。1985年全国沿海港口吞吐量合计 3亿吨，而 2013年超过这一数字的港口就达 10
个。一批港口成为世界级大港，宁波—舟山港吞吐量 2018年越过 10亿吨，超过 1999年我国沿海港口吞吐量

总和。集装箱世界大港，中国十居其七，上海港稳居榜首。天津港拥有全球航道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第一大

港；秦皇岛港，全球最大的煤炭码头；青岛港拥有全球最大的 40万吨级矿石码头；大连港拥有泊位水深-27米
的 45万吨级原油码头。

拓展国际市场是中国水运基建业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20世纪后期，中国水运建设企业完全不具备国际

竞争力，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2001年中国加入WTO，推进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交集团直面全球

挑战，在竞争中谋求生存与发展，成功拓展了国际市场。2011~2018年，集团海外利润额比重均在 1/4以上，一

度达到 1/3以上，2018年国际化经营指数为 28%，在建筑央企中位居前列。截至 2018年底，中交集团已在全球

139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实质业务，在 11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230个驻外机构（刘宣佑、李一苇，2020）。

技术与装备方面，我国水运建设业实现了从引进学习、模仿改进到自主创新的飞跃（何国卿 2018），与近十

余年来高铁的技术突破与高速发展的路径（路风，2019）颇为相似。中交集团在工程实践中形成了核心技术

群，并成为承建超级工程的强力支撑。作为世界上最为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沉管隧道，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

的高质量完工，使我国沉管技术实现从落后到引领的跨越。洋山深水港的建成，促进了离岸深水港建设技术

的发展，使我国具备了“在世界任何地方建港的实力”。长江口深水航道

整治工程，逐渐摸索出国际领先的大型深水航道建设成套技术。起重量

12000吨的“振华 30”起重机表明我国巨型起重船技术居于国际领先地

位。20世纪我国挖泥船主要依赖国外进口，近十余年不断攻坚克难，逐

步实现自主设计建造，实现了技术水平的奇迹般逆转，“天鲸号”、“新海

旭”、“天鲲号”等大国重器见证了我国挖泥船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艰难

历程。2017年，中交集团多种型号的挖泥船被列入国家限制出口名单，

我国疏浚技术装备实现了从“被封锁”到“出口管制”的翻转变化。2019
年，“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的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特等奖，推动我国疏浚技术装备跻身世界前列、疏浚能力跃居世界第一

表 1 沿海主要港口货物

吞吐量：1980~2017年
年份

1980
1990
2000
2010
2017

吞吐量
（亿吨）

2.2
4.8
12.6
54.8
86.5

比上一期净增
（亿吨）

——

2.66
7.73
42.2
31.7

年均增加
（万吨）

——

2659
7728
42276
39638

年均增速
（%）

——

8.9
10.1
15.9
6.8

注：表中比上一期指的是与前一个 10年相
比，如 2010年与 2000年、1990年与 1980年相比，
年增加指这 10年间的均值；最后一行是 2017年，
涉及的比较是与 2010年相比，均值是指这 8年中
的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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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展等，2020）。

（三）市场化的逻辑

水运建设业的飞速发展建立在逐渐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上。所谓市场化的逻辑，从公共品供给主体的

角度，从公益建造、政府主导、市场化主体的比较视野入手考察，突出表现为 4个方面。

一是市场配置资源具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市场经济中，技术、人才、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和各种产品在

价格信号的引导下，通过市场配置到有效率的企业中，配置到受欢迎的产品与服务中，配置到具有生命力的产

业中，推动它们不断更新换代、转型升级。

在改革开放之前，投资基本以国营经济为主⑭，此后的投资主体则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就水运基建投资

而言，20世纪 90年代以前主要依靠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投资，此后政府投资逐步下降，但沿海港口建设投

资却呈现过去不可想象的爆发式增长。1980年中央政府投资占我国沿海港口建设总投资的 80%，到 1990年
下降到 60%，2005年下降到不足 2%。2007年全国港口建设完成投资 727.3亿元，中央政府投资 8.13亿元，仅占

总投资的 1%多一点。此时占比最高的是企事业单位的投资，合计达 366.3亿元，占 50.36%；此外还有国内贷款

181.2亿元，占 24.9%；外资 30.8亿元，地方自筹资金 19.2亿元，其他资金 34.5亿元。市场化、多元化融资渠道，

使政府再也不需要为基础设施投资的捉襟见肘而苦恼。除了极少量的中央投资外，银行贷款、股权融资、债券

融资、中外合资与合作、投资基金和 PPP等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与融资方式为水运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资金，这

是计划经济时期所不可想象的。

二是市场竞争。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在宏观层面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层面推动了企业层面的

生产率增长，进而促进了总量层面的生产率增长（简泽，2011）。每一个企业与其他同行业企业、客户、上下游

企业一样，都是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同行业各企业之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优胜

劣汰，既提升了企业实力，也提高了行业水平。竞争需要放权给企业更大的自由，突破时空的限制。计划经济

时期各航道局、航务局被画地为牢，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可以自由选择、相互竞争，进而走向国际市场。

三是市场需求导向。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完成政府的任务，一切按照政府事先的计划进行；市场经济时期，

则以需求为导向。站在水运建设行业的角度，需求摆脱了地域和业主属性的限制，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

外的；可以是企业、社会或私人的，也可以是地方政府或军方的。

市场需求是与时俱进的，只有市场化的企业，才能敏锐把握需求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寻求自身发展空

间。站在各水运建设企业的微观角度，首先必须满足客户的需求，尽量降低成本、提升效益，才能获得利润，进

而依靠盈利实力增加资本，扩充装备和提升技术工艺，形成品牌与核心竞争力。其次必须发现新的需求，特别

是不断满足市场与时俱进的新需求，并据此调整企业的经营，促进技术、产品与服务更新换代，形成新的增长

点。再次是更高层面的引导需求。企业通过研究与开发，推出符合消费需求发展规律的创新性的技术、产品

与服务，引领需求理念与趋势，并通过规则与标准制定，甩开竞争对手。总之，竞争驱动之下，需求引导之下，

企业必须重视研究与开发，推进自主创新，才能具有生机与活力；公司化则使企业具备和释放这种能力。

四是市场全球化。市场化必然形成开放的体系，走向全球化经营。20世纪 90年代上海振华在国际港机市场

的奇迹般崛起，开启了中国水运建设国际竞争的序幕。2001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与加入WTO，2013年“一带

一路”建设，中交集团都走在开放的前沿，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才使之成为水运建设业的全球领先者。如果闭关自

守，没有国际交流，只会与国际水平越来越远，这一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经理、总工

程师林鸣所言，港珠澳大桥这样的世纪工程及其创新，是建立在世界水运技术基础之上的（林鸣等，2019）。向世

界开放、与世界交流、参与世界竞争，才能推动水运工程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

四、基建类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特性与国际竞争力

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每一步都在摸索中变革，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或理论可以依循，难免试错和付出学

费。经历了这一切，才可能真正理解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特性及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优势、贡献及不足，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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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1世纪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已经与 20世纪末的“困难户”几乎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本节仍以中国交建为案

例，进一步从学理、逻辑上进行解释，以期更深刻地理解 3种不同基建供给主体的差异性、约束条件与拓展

空间。

其一，现代国企组织力。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通常靠契约维系；国企作为一种特别的经济组织，在契

约纽带之外，还加上政府和党的系统来强化，这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挑战。在一般公司治理的激励与约束机

制之外，还加以党纪来约束、以行政来控制、以信仰来激励。除了通常的薪酬、福利激励之外，还加上晋升、荣

誉等激励手段。因此，其组织力在党与政府体系的双重锲入下得到强化，这使国企的治理结构区别于普通企

业，也是国企具有凝聚力、执行力和战斗力的制度基础。这种组织力对水运基建国企尤为重要，船舶在大海上

作业，动辄数月，远离家庭，远离陆地，缺乏新鲜食品补给，生活异常艰苦，突发状况随时发生。此时，党组织和

政委就成为团队的坚强核心，在战风斗浪、同舟共济中释放出高效率，成为其核心竞争力之一（龙登高等，

2017b）。

其二，大型基建类国企与政府支持。国企在许多领域不具备适应性，但在一些特定约束条件下或能发挥

其优势。就基建类竞争性国企而言：（1）综合性、复杂性的大型工程；（2）目标明确的领域；（3）政府特殊的任

务或事关国家安全的项目；（4）国际竞争领域和世界市场。水运建设业正具有这些特点，国有企业还具有很强

的适应性，从国际化的角度，甚至具有一定优势，因为面临的是全球竞争。

在走向全球市场的征程中，国有企业以国家实力为后盾，以国家信用为支撑，以国家战略与政策为导向，

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力。唯其如此，国企也被西方国家视为不公平竞争。不过历史上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

拓殖公司，当今韩国、日本的财团，乃至欧美的跨国公司，又何尝不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与支持？

除了制度严密、经营规范及组织力强之外，其优势来自于政府资源的获取与整合，特别是优质人才集聚，

政策倾斜、战略性订单的获取，政府背书的高度信用，低成本融资与补贴等⑮。作为大型国企，在追求民族富强

成为时代主旋律与社会共识的时代，中交集团又承担着国家任务与民族产业振兴的使命⑯，其战略超越短期经

济目标，能够不以短期的变化与困难所左右，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与国家战略相配合。

但这些特点与优势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存在与之相对的不足或劣势，甚至有其“先天性”缺陷。（1）制度规

范、组织严密的同时，复杂的科层体系可能导致经营不够灵活，对市场变化反应不够敏捷；（2）制度完备的同

时，其激励机制可能受到制度的限制和政策的掣肘；（3）获得政府的资源和信用的同时，自然会受制于或听命

于政府，可能损害其决策的自主性；（4）来自政府的倾斜与扶植，从长远和全局观之，也有可能损害公平的市场

秩序与投资环境，而这恰恰这也是国企赖以发展的重要助力。凡此种种正是国企都在探索和改革的难点。

国企另一个需要进一步释放的潜能，是企业家精神。对国企而言，至少在央企层面，管理层和主要领导更

像是政府官员而非职业经理人（杨瑞龙等，2013），对企业领导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还有待探索。国企的股东

同时也是其行政上级，这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制下的公司治理模式，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唯有不断改革和探

索。这不但是监管部门的责任所在，也是企业自身的职责所系。1992年成立的上海振华，在集装箱港机国际

市场与克虏伯、三井、三菱相竞争，短短五年就成为国际市场第一，管彤贤等在特定体制下所释放的企业家精

神，值得借鉴。

其三，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在本质上与一般上市公司没有区别，必须形成规范的公司

治理架构，遵循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接受社会与媒体的监督，向利益相关方负责，这些都是超越国界的。此外，

党委的领导、纪委的监督、国资委的考核，既是国企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其他上市公司所不具备的激励与约束

机制。

经过多方面的改革，国企内部治理机制在不断完善，代理成本也在下降（孔东民等，2014）。通过境外整体

上市，中交集团形成了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制度性的信息披露机制，每

一期的经营业绩、人员变动、股本变更等重要信息都需要向社会公开，这也形成了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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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企改制的重点集中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资本，合乎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大趋势（周丽莎，

2019）。需要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口，激发和释放国企各利益相关方的动能，强化激励与约束机制。这就要求

政府聚焦于国有资本的投资、效率与收益，以此为抓手更有力地驱动对企业的激励与约束。从不完全契约理

论来看，国企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契约规定必然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尤其在大型国有企业的物质资本、金融

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的专用性都极强的情况下，混合所有制中的治理结构就极为关键（汤吉军，2014）。

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掌握在最能发挥效力与效率的企业法人一方，将能促进整体福利的提升，各利益相

关方受益，包括国有资本与其他出资方。因此，对于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制度安排将成为考验各方智

慧的关键。

国企改革仍在推进，市场经济制度仍在深化，其波澜壮阔的实践也将推动学术研究和相关理论的进展。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与理论拓展

基础设施的多种供给主体各有特点，政府、市场与社会各有其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运行空间，本文结合水运

建设业的发展历程，从经济学逻辑上论述了 3种微观主体的不同特点及其提供公共品的不同路径，并验证其

实践与绩效，分析其原因与动力。

单一的政府及其所属国营企事业单位主导基础设施建设，在计划经济之下难以摆脱其根本缺陷。条块分

割无法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剥夺了企业的自主权，阻碍生产要素与资源的流动，导致价格信号扭曲。国

营企事业单位在行政指令下的供给无法匹配真实的市场需求，从而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闭门造车也切断了

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与国际先进技术渐行渐远。

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的公益法人供给方，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尽管其组织与制度不断趋于成熟，但其业务

范围和资金来源有较强的地域性，缺乏扩大规模和开发市场的内生动力，难以形成扩张性与拓展性的基础设

施建设，在清末民国特定时期是中外官商各利益相关方博弈之下的一种选择，在多元化供给主体的时代则可

成为有益的补充而存在。事实上，广东福建等侨乡，20世纪 80、90年代海外华商的捐赠就曾经发挥过重要作

用（龙登高、李一苇，2018）。

营利性企业尤其是现代公司承担基础设施的供给主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则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改革

开放以来，政府放权后的水运建设业逐渐市场化，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了良性的

市场竞争，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配置更有效率。中国水运基建中央企业经历了国企改革的所有过程，

为探索现代公司治理做出了有益实践。受益于市场化进程及国企改革带来的红利，我国水运建设业在新世纪

取得跨越式发展并发生深刻变化，中交集团也在高速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迈向世界一流企业。

除了以上基本结论与创获之外，本文还可望带来具有拓展性的理论启示。

其一，公共品的消费与供给。以往认为公共品只能由政府提供的观点，在理论上不能自洽，在实践中造成

困境。现在国内学界大都认可了市场化供给，但理论解释仍然乏力，以致不能拓展，难以触类旁通，一旦实践

中遇到问题与困难，就有可能重陷认识误区。

公共品的消费具有公共性与外部性、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非政府非营利主体通过公益建造、政府主导

通过财税投入，二者都由公众免费使用，由此自然解决了公共性与外部性问题。实际上这是以民众捐赠或公

共税收的方式先付费、后建造、再使用。如果将公众付费放在消费与使用环节，即先融资、后建造、再有偿使

用，事实上没有本质区别。而且谁使用越多，付费越多，其实更能够克服搭便车的难题。因此，公共品的供给

从逻辑上可以是专属性的、竞争性的、多元化的。21世纪中国水运基建企业与现代公司则通过市场化融资、收

费使用等方式获得丰厚回报，激励了多元化投资与海内外市场拓展。

政府主导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自于财政税收；公益法人、民间组织等非政府、非营利主体则来自于捐赠，

前者税收是强制性的，后者是自愿性的，但其资金来源都是单一的、有限的。企业特别是现代公司主导，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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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市场化的各种金融工具融资，具有广阔的空间。20世纪 80、90年代水运基建主要靠政府财税投资，但始终

捉襟见肘。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在港口建设中的投资比重下降到 1%，但总投资却反而大幅度上升，市场的

力量整合多元化的金融工具，释放无限的能量。

其他公共产品，也适合同样的模式。如目前国内颇有争议的教育、医疗等领域，其实在政府提供最基本的

保障前提下，鼓励市场化供给，不仅能从总体上扩大供给量，为政府分担压力，而且形式多样，形成个性化、高

端化创新产品。

其二，作为公众公司的国有企业：约束条件与边界。

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之后，与一般的上市公司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上市公司又称为公众公司（龙登高，

2004），一是意味着要向公众、向社会、向市场透明化公开其各种信息，必须遵守国内外证券交易所通行的现代

公司治理规则，否则就会受到惩罚直至摘牌。二是同时也意味着承担社会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国家与政府委

托的责任，这使之与非营利性的社会企业，具有越来越多的共通性，只不过社会企业的责任更多地体现在公益

事业上。非营利性主体并非不能盈利，不过其盈利所得不能用于分红，只能用于其本来目标与机构运营上。

上市公司直接的目的当然是向社会融资，国企也一样，重点自然地从国有企业更多地转向国有资本，政府

获得资本收益。从政府直接经营的国营企业，到市场化的国有企业，进而到国有资本，政府将日益脱离对微观

主体的直接控制与干预，但其收益可能反而增加，并且政府的负担得以大大减轻。而本质上，国家能力终究体

现在税收能力，而不是政府自身经营企业和创造财富的能力，更不是以损害市场公平为代价的与民争利。至

于紧急状态与特殊情况下政府需要征用企业与社会资源，完全可以依靠签署法令等手段来实现，正如一些国

家抗击新冠病毒的举措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最终将对各种微观主体一视同仁，政府“坐收其利”，以集

中力量做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在现阶段，国企仍具有其约束条件与适应性。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在基建市场具有其特点，其组织力在

党与政府体系的双重锲入下得到强化，国企上市公司得到政府支持还具有其特殊优势，尤其是在国际市场。

（二）启示与建议

20世纪 80、90年代国企改革仍处于探索过程中，经营困难，水运国企尤处于低谷。因此学术界对国有企

业基本上持负面与否定论述，对计划经济与政府角色亦持类似的取向。但是，当时国企在改革实践中敢闯敢

试，形成的基本趋向则是国企要摆脱原有模式、政府角色要走出旧有框框。其中的具体细节虽然众说纷纭，但

大方向没有太大分歧。然而在新世纪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后，反而分化为两极，论争激烈。一些学者呈现“暴发

户”心态，错将被实践所否认和淘汰的制度与观念当作成功经验；部分学者则无视深刻变化，仍停留于 20世纪

90年代到 21世纪之初的数据及其基础上的认识。种种认识误区亟须澄清，否则，经验教训得不到准确的总

结，改革有可能误入歧途。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进入新的阶段，带

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需要政府和企业正确应对。市场化、公司化、国际化才是大势所趋，我们在本文分析基础

上强调和深化以下几点认识，以期正本清源，进一步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21世纪水运建设业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央政府放手放权后由日益成长的市场力量造就的，关键在于

市场化所激发的创新动能。更为重要的是，这并非孤立和特殊的存在，而是在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的现象，具有

普遍性和一般化的意义。由此，应坚持和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方向不动摇。在新的形势下，积极探索创新

市场化投融资模式，吸收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基建领域，促进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支撑业务发展，推广中交集团的

生态治理综合开发 EOD模式、海岛建设开发 BOT模式等创新，为传统基建注入新的动能。

第二，国企改革历经曲折与试错，但大方向是正确的，成效是显著的，其根本动力在于公司治理机制所带

来的激励与约束。当前，要扎实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建设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像

中交集团等央企、基础设施等行业，已经走上从跟随到引领的新阶段，未来不确定性与风险增大，自主探索成

本增加，带来了新挑战。

第三，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和创新市场经济的平台，而不是替代微观主体。政府应鼓励多元化的微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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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推动企业竞争与公平发展。同时发挥一定的前瞻与引领作用，顺应国际产业发展趋势，适时推出国家经济

重大战略，为企业成长廓清未来方向。

第四，面对国际贸易摩擦与科技摩擦，不应夸大全球化风险而否认开放与企业国际化发展。应该进一步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深度释放开放市场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当前国际分工日益细化，超级工程很难由一国

或一企完成，如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就是由 7个中外法人组成的中交联合体完成。基建企业要在开展国际竞

争与合作过程中，不断提高建设、管理、创新、盈利能力，输出自主技术与中国标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

距，纵深开拓国际市场。国有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备受西方标准的非议，由此既要推进和深化国企改革，又要

遵循并改进国际标准，还要通过创新理论解释逐渐改变国际学界的固有认知。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责任编辑：尚增健）

注释

①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详见正文论述。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通过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模

式，进行了大量的高速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陈志敏等，2015）。在城市基层公共服务领域，各地政府因地制宜的采取了项目制、

单位制、混合制等不同的组织制度模式，与社会组织形成了多样化的合作方式，有效的提高了社会治理水平（管兵、夏瑛，2016）。但这

种形式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②我国水运基础设施的主要提供者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以下简称中交集团）及其前身企业，清末至今国内的绝大多数航道疏

浚、港口建设都由其完成。近 5年来，笔者负责的连续 3个项目对中交集团及其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子公司、重大工程进行

了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获得授权查阅了大量不向外开放的国企档案及其中英文历史资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证据。

③在深圳蛇口港的建设过程中，为调动工人积极性，四航局 1979年 10月在车队中实行了“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定额内每车 2
分钱、超额奖励每车 4分钱，大幅提高了劳动效率。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1980年 4月上级部门勒令停止实行，回到了平均主义

的办法，工人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随后蛇口工业园区的一份报告当年 7月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案头，并得到

了他的支持，批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谷牧同志过问此事。谷牧同志批示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考虑允许在蛇

口的这一特殊政策，随后在江泽民同志的过问下，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在当年 8月 1日得到恢复。

④米塞斯就预言：在失去价格机制的情况下，中央计划体制必然面临经济效率低下、计划机制失灵乃至彻底瓦解的整个过程。可

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余晖译，《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第二十六章《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3年，第 718~730页。哈耶克、弗里德曼也做出过类似的警示。

⑤2018年 8月笔者在酒钢的调研。更多案例可见武力（2003）对计划经济时期钢铁工业的描述，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

组编：《经济问题调查研究资料（198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

⑥中交天津航道局档案馆藏：1956年永久档案卷 3，第 102~117页。

⑦中交天津航道局档案馆藏：1958永久卷 13，第 5~6页，《天津航道局大运河工程队补充人员计划》。

⑧详见四航局，2003年，第 19页。交通部其他国企类皆如此，不一一例举。

⑨究其原因：第一，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思想不易转弯，意识形态与理论障碍一直成为改革道路上的顽疾。在改革前

期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不能摆脱计划经济的窠臼，连商品经济理论与实践都不敢突破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只能以“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简称计划经济）”来折衷各种主张，犹抱琵琶半遮面。第二，各部门、各行业改革进展参差不齐，局部突破与整体改革互为掣肘，不

得不在互动与磨合中逐渐推向全面改革与配套。第三，体制改革是一个权力再分配和利益的再调整过程，权的后面是利，而且有各种

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确”加以阻挠，各部门、各单位的本位利益难以突破。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在其回忆录《轻舟已过万重山》（人民交通

出版社 2008年版）中感触深刻。

⑩本节与下节未注明的数据与案例，详见龙登高等（2020），第 4卷、第 5卷。

⑪世界四大疏浚公司指的是波斯卡里斯（Boskalis）、范德奥（Van Oord）、杨德努（Jan De Nul）、德米（DEME），这 4家公司一度占全

球疏浚业务 60%的市场份额。

⑫具体比较情况可见龙登高、常旭、熊金武（2017）；林展、黄玉玺、王明（2020）。

⑬四航局 2000年营业额为 14.3亿元，2010年达到 154.1亿元，扩大了 10倍之多，因而将这一阶段的发展纪实命名为《跨越》（四航

局，2012）。天津航道局 2000年的产值仅有 5.7亿元，2009年完成合同额和营业额双超百亿元的历史性突破，该局发行“百年天航、百

亿天航”纪念邮册，并将其命名为《跨越》。

⑭1981~1992年，国营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2/3左右。但从 1993年开始国营投资占比迅速下降，同

时非国营经济投资的比重则开始上升，在 2001年达到 52.7%，正式超过国营经济，成为主要的投资者（雎国余、蓝一，2005）。

⑮感谢王爱阳的讨论与卓见。关于政府补贴的研究可参见孔东民等（2013）等相关研究。

⑯中交集团坚持以“让世界更畅通、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为愿景，秉承“固基修道、履方致远”的企业使命，坚守“交融天

下、建者无疆”的企业精神，积极践行“公平、包容、务实创新”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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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rs of Public Goods and Their Comparison：A Long-term
Investigation of China's Waterway Construction

Long Denggao, Wang Ming and Huang Yuxi
（Tsinghua university）

Summary: Taking infrastructure as a kind of public goods, there is lack of comparative study on three providers
of government,market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 non-profit entities. Based on the continuous original Chinese and
English archives of China's waterway infrastructurea cross three centuries, as well as our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ield
surveys during the past years, the public organizations, state-owned enterprises,modern companiesare examined and
compared. The characteristics, constraints and endogenous incentive of three corresponding mechanisms, namely society,
government and market, are analyzed, while their performance are assessed simultaneously. We created a unique analysis
framework. New findings and innovations in this paper would bring about theoretical expansion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There is long existing of non-profit and non-governmental civil organiz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a.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special kind of civil organization was creat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ll these civil
society lack the endogenous incentive to expand the scale and explore the market because of their relatively regional and
limited business scope and capital source. That's why the model of non-profitoriented construction and free use has
obvious limitations in the long run.

In the planned economy, there are fundamental defects whe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under control of gov⁃
ernment and its subordinate units. Segmentation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sectors impeded theformation of a free
competitive market, deprived the autonomy of enterprises, hindered the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resources, resulting
in price distortion. Resources were wasted wh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perat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orders cannot
match the market demand.Isolationism refused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which caused th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backward.

In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profit-making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he modern companiesas the maininfra⁃
structure provider, has unlimited development spa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waterway construction in⁃
dustryhas marketized gradually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which has achieved leapfrog development
an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new century.After reform and exploration, the state-owned waterborne-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established a characterized practical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fronting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profound changes, some scholar signore many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already turned into public corporation.They still hold the staledata and cognition produc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Some researchers turn from diffident to overconfidence, and several thoughts that have been abandoned during
practice of the pastdecades have revived. All these wrong ideas cause confus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clarified the mistakes from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empirical analysis. First, it is the market mechanism
that grew aft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ives up its power created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waterway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e new century. Second, there are trials and errors through the path of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the general direction is correct and the effect is remarkable.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is the incentive and
restriction institution brought by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Thir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provide and
innovate the platforms of market economy, rather than act like the market micro-main uni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the diversified market actors, promote the fair competition of enterprises. Fourth, opening-up and globalization
is a key force to strengthen companies.

Keyword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marketization;state-owned enterprise;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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